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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函

108 
台北市開封街 2 段 40 號 2 樓

地址 : 40247 台中市 I有區復興路三段 352 號
聯絡人: 李佐晏
電話 : ( 04 )22295848 分機 1 51
傳真 : ( 04 )22292017 
電子信箱 : ch0 185@boch. gov. tw 

受文者 : 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 業公會

發文日期 :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3 日
發文字號 :文投資局蹟字第 10530 1 3173 號
迫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 普通

附4牛 : 如主告

主話: 檢送 1 05年 1 2 月 9 日召開 「 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」專家諮詢

會議紀錄l份 ， 請查照 。

說明 : 依據本告rn05年 1 2 月 5 日文授資局蹟字第 1053012440號開會通

知單廢續辦理 。

正本 : 林會承委員 、 張嘉祥委員 、 劉銓芝委員、劉舜仁委員、張崑振委員 、 !來柏年委員
(國立成功大學述搞學請注)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、中華民間上木技師公 會全
國聯合會 、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、 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

葉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 、中華民國傳統匠師協會、本郁文化
資產局(綜合規劃姐 、古物遺址組 、 傳藝民俗組、主吉1- 室)

&'1本 : 本在11 文化資產局古蹟散落組 ( 固定古蹟科 、 監管料 、 古蹟歷史建築料 、 散落文化
景觀料)(均含附件) (均含附件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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